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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肥料、农药、种子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肥料、农药、种子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目前正值春耕季节，为了加强对肥料、

农药、种子的产品质量管理和市场管理，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保证农业生

产正常进行，根据国务院国发[1994]45 号文件精神，特通知如下： 

 

 

开展肥料、农药、种子市场检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农业部门要许贯彻两

部局联合下发的[1993]373 号文件精神，同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进一步贯

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公字[1995]第 23 号文件精神，强化农业生产资料市场

管理，加大打假力度。各地要在春耕期间开展一次以肥料、农药、种子为重点的

农资商品大检查。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

导，周密部署，统一安排，积极与技术监督、物价、计量等部门配合，排除地方

保护主义干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要利用各种新闻媒价，对假冒伪

劣商品进行曝光、披露。对假冒伪劣产品发源地要进行重点检查。 

 

 

整顿经营渠道，维护农资市场正常秩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按照国发

[1994]45 号文件和种子管理条例，对现有的流通渠道进行整顿，切实把好经营范

围和产品质量关。要严查无证生产、无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严厉打击制造、经

销伪劣产品的行为，维护农资市场的正常秩序。 

 

 

农口企业要搞好自查，严把质量关。农业部门所属农资生产企业和经销单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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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搞好自查和自检，要严格把好产品出厂关，不合格产品不准出厂。未经检验

的产品不准组织进货，不准销售，严把质量关。违者要追究当事人和领导者的责

任。 

 

 

各级农业部门要配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部门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检测和检定工

作。要充分发挥现有仪器设备、技术人员的优势，会同有关部门对用量大、质量

问题突出的农资产品进行不定期、不定点抽检，分批发布抽检通报。经质量监督

部门检验不合格的肥料、农药、种子产品，一律不得在市场上销售。 

 

 

严禁执行登记审定制度，加强管理力度。各地要严格依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农业部联合发布的 373 号文件精神，认真做好肥料、农药、种子的登记的 6 广告

管理，凡未经登记审定的肥料、农药、种子，一律不得在市场上销售，不得进入

农业推广领域，不得进行广告宣传。 

 

 

认真查处生产销售假劣农业生产资料案件。各地一经查出假劣农资产品，要就地

封存，严肃处理。对“三证”（登记证、生产证、出厂证）不全的产品，对生产经

销掺假冒牌产品，对隐匿厂名、厂址、过期失效的产品，对达不到产品质量标准

的产品，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依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处罚，同时给予通报。

情节严惩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各地在大检查中期，要将检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向农业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通

报，发现大案、要案随时上报。6月中旬各地农业部门要将检查情况汇总上报农业

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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